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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8月4日

（2021）浙0281民初6547号
苏冬欣（公民身份号码：4113251995****3517）、

宁波达圆传媒有限公司：原告李佳明与被告宁波达圆传
媒有限公司、苏冬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一、判令两被告共同支
付费用90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
告宁波达圆传媒有限公司、苏冬欣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1年10
月21日14: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03破23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的申
请，于2021年7月2日裁定受理其申请绍兴柯桥远通纺织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海泰律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绍兴柯桥远通纺织有限公司管理
人。绍兴柯桥远通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
年9月18日(含18日)前，向绍兴柯桥远通纺织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
号环球航运广场29楼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5104;联系人:林骥、王子文;联系电话:15257422013、
1565788603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末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柯桥远通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兴柯桥远通纺织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9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方式线上召
开。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绍兴柯桥远通纺织有限公司
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决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647号

钟立国、郝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钟立国、郝海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21)浙0303民
36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10月27日0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82号

廖彬、赖惠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廖彬、赖惠玲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
民初4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779号

王益江、吴曼曼、顾竟耀: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益江、吴曼曼、顾竟耀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303民初7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880号
万敏、沙锰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万敏、沙锰刚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
民初8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644号

张果琼、林再光、林清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果琼、林再光、林清和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303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4230号

蒋金顺：本院受理原告朱南衡与被告蒋金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要求判令：1.判令被告蒋金顺立即支付原告朱南
衡纸箱货款11167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方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李贞贞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蒋红梅、张雪江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21年
11月8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民初46号

肖辉薏：本院受理原告赵成文与被告青岛拜登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肖辉薏、嘉善县西塘洲际商业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益街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文书材料。
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文
书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4民初47号

肖辉薏：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益街商业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青岛拜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肖辉薏、
嘉善县西塘洲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赵成文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文书材料，本
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文书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2188号

陈金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与被告陈金顺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
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1210号

陶永金（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6509251019）：
本院受理原告周爱新诉被告陶永金健康权纠纷一案，现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83民初
12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409号
杨云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沈程程与被告杨云杰、杨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5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5000元为基数，从
2020年5月1口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
场贷款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
加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
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于2021年11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839号

宋景运（男，199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坞塍村尤家坝38号）：本院受理的原
告殷肖利与被告宋景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状。判决
如下：一、限被告宋景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殷肖利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5580元；二、
驳回原告殷肖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72元，减半收取1186元，
由原告殷肖利负担466元，由被告宋景运负担720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91民初644号

刘洪强：本院受理的（2021）浙0591民初644号原告
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与被告刘洪
强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判决如下：一、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湖州
分公司与被告刘洪强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于2021年
6月18日解除；二、被告刘洪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湖州分
公司返还汽车一辆（车型为起亚K52.0ATGL，车牌为
豫A7R99H）；三、被告刘洪强支付原告深圳市赢时通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租金及车辆占用使用
费，合计93600元（车辆占用使用费暂计算至2021年7
月22日，次日起按3600元/月的标准计算至车辆实际
返还之日），并赔偿滞纳金（以前述应付款总额的5%计
算所得金额扣除3253元计算），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清偿；四、驳回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湖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6元，公告费560
元，由被告刘洪强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1698号

义乌市德琪进出口有限公司、徐薇:本院受理原告义
乌市东盛缝制设备商行与被告义乌市德琪进出口有限公
司、徐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
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65027元，并赔偿逾期
支付利息损失3961.5
元(自2019年12月11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起诉之日，之后
算至货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0月26日
上午9时20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
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095号

黄仙凤、陈文伟：本院受理原告武义众利木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10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被告黄仙凤、陈文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武
义众利木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杨志坚、平阳如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在债权范围内的损失7071552元，该款由武义
众利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归入武义众利木业有限公司财
产范围进行分配。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1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860元，
由被告黄仙凤、陈文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697号

林巧玲：本院受理原告余土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169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林巧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余土有货款35000元；二、驳回原告余土有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林巧
玲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185号

沈金永、胡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武义瀚泰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管理人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被告沈金永、胡建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
武义瀚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金秀青等106人在债
权范围内的损失13991923.5元，该款由武义瀚泰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管理人归入武义瀚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财产
范围进行分配。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75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06312元，
由被告沈金永、胡建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867号

范根击、颜佩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吉瑞工贸有限公
司管理人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被告范根击、颜佩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
浙江吉瑞工贸有限公司债权人凌秀成等119人在债权
范围内的损失22878940元，该款由浙江吉瑞工贸有限
公司管理人归入浙江吉瑞工贸有限公司财产范围进行
分配。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619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56754元，
由被告范根击、颜佩燕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037号

张松林：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宣龙布行诉被告张松
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付清货款
人民币1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4月1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6
日上午9时3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034号

贾东东：本院受理原告戴剑英诉被告贾东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0000元，
并支付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6日上午9时在浦
江县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5162号

施家华（身份证号码：33042119******5315）：本院
受理原告朱林建与施家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离开
原址，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为：一、判决被告施家华立即
归还原告朱林建借款本金300000元，利息按1.2%计算，
暂计算至2021年7月1日计86400元。2021年7月1日
起至执行完毕止，利息继续按月利率1.2%计算。二、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
达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2
日下午14时15分在临海市人民法院白水洋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判员陈莉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朱原贤、朱枝伦组成合议庭。希你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908号

管玲芝：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3908号原告张
合琴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期限截至2021年10月27日）。一、判令被告立即偿还
原告本金500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从起诉日起至实际
付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0
月28日0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481号

厉万宝、厉川达：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3481
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
10月27日）。一、判令被告厉万宝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息，暂计至2021年5月1日，其中产生的本金
44518.12元、利息14846.32元、年卡费60元，并同时支
付自2021年5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
的利息、违约金（以上暂总计：59424.44元）；二、判令被告
厉川达对厉万宝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三、判令诉讼费
等实现债权费用由贰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8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482号

颜帮兵、张文军：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3482
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
年10月27日）。一、判令被告颜帮兵立即偿还信用卡
透支款144443.21元（其中本金117468.57元、截至
2021年2月1日利息26914.64元、费用60元），并支付
自2021年2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
利息、滞纳金、其他费用。二、请求判令张文军对颜帮
兵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及所
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各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8日09
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222号

翁丹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翁丹萍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22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翁丹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27948.47元及截至
2021年1月19日的利息6195.44元、违约金2065.14
元，并支付以本金27948.47元为基数按合约约定利率
（以月利率2%为限）自2021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460元，由被告翁丹萍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8月2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余
姚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1民初5472号，开庭时间应为

“2021年10月19日”，特此更正。

奉化市步云综合农业开发公司、奉化市步云工贸有限公司
（原奉化市步云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原中国长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与宁波华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05年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司于2005年已将对奉化市步云综合农业开
发公司、奉化市步云工贸有限公司（原奉化市步云集团有
限公司）的主从债权（截至转让基准日2004年12月31日
本金为2,125,000元、利息1,229,019.25元）转让给了宁波华
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特此告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4日

债权转让告知书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绍兴高农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2021年07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6,124.31万元,本金为5,571.53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
省绍兴市。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建超,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4670,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电子邮件：yangjianchao@cinda.com.cn,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4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绍兴高农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雄略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力律师遗失执业证一本，律师
执业证号:13301200510566299，流水号：10749850，声明作废。

郭力
2021年8月4日

遗失声明

浙江金满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金满公司”）预重整前
置程序，2021年4月28日，丽水市房监办后续工作组作出
丽水市房监办后续工作组预重整前置程序管理人确认函，
确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经评选确认为浙江金满投资有
限公司（下称“金满公司”）预重整前置程序管理人（下称

“管理人”）。为方便债权人行使权利，现就有关金满公司
预重整前置程序的债权申报事宜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
本次债权申报期间为2021年8月5日至2021年9月5

日止，金满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5日前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

二、债权申报方式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线上、线下申报方式。其中：
1.线上申报的，通过破易通破产办案工作平台登陆进

行申报“https://zqr.poyitong.com”登陆进行申报，本案的案
件识别码是：1115297。

2.线下申报地址：浙江省丽水市城北街368号绿谷信
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A座6楼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联系
人：赵律师；联系电话：15868368982。

三、债权人会议的召开
债权人会议的召开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金满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1年8月4日

公 告

本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6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9 月 7 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15294”船；船舶类型：
笼壶作业渔船；船籍港：岱山；总长：48米；船长：41.4米；型
宽：7.2米；型深：3.6米；总吨位：293；净吨：87；核定航区：
近海航区；建造完工日期：2003 年 08月 01日；该船目前停
泊在浙江省舟山市高亭牛轭岛江南村新渔港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7（张）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8月4日

拍卖公告


